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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3001 证券简称：中岩大地 公告编号：2025-101

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

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5 年 10 月 14

日披露了《关于收到中标通知书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89）。近日，公司

与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签署了《浙江金七门核电厂 1、2号机组陆域

取排水工程 GE 隧道明挖部分、CC 井桩基工程专业分包合同》，现将有关情况公

告如下：

一、合同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合同签订主体

发包人（甲方）：中国核工业第二二建设有限公司

专业分包人（乙方）：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（二）合同主要条款

1、工程名称：浙江金七门核电厂 1、2号机组陆域取排水工程 GE 隧道明挖

部分、CC 井桩基工程

2、专业分包作业范围及内容:桩基工程专业分包相关工作内容，包括但不限

于泥浆护壁成孔灌注桩、截桩头、钢筋笼等专业分包内容。

3、含税合同价暂定为(人民币)：77,000,329.92 元。

4、合同工期：工期总日历天数:140 天。

5、专业分包工程质量标准：专业分包作业质量应符合国家标准规范、工程

所在地地方标准规范、质量保证大纲、总承包合同质量管理规定、现场管理程序、

工作程序、相关技术规格书等标准，并符合总包合同中关于本合同分包工程部分

的质量约定以及甲方公司关于质量的相关管理规定。

二、项目合同签订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签署的项目合同属于公司的主营业务范围，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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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影响，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业主方形成依赖。若合同能够顺利

履行，将为公司持续发展提供业务支持。预计将对公司的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

三、项目合同的审议程序

上述项目合同为公司日常经营合同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号——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及

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无需提交公司董事会或股东会审议批准。

四、风险提示

上述项目合同的履行存在一定周期，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受到气候、外界人

力或不可抗力等因素的影响，使得该项目的实施存在一定的风险因素。敬请广大

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

五、备查文件

1、《浙江金七门核电厂 1、2号机组陆域取排水工程 GE 隧道明挖部分、CC

井桩基工程专业分包合同》。

特此公告。

北京中岩大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董事会

2025 年 11 月 15 日


